
大连金普新区成为中国第 10 个国家级新区 

 

2014 年 7 月 2 日，国务院发文同意《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大连金普新

区的请示》。具体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大连金普新区。大连金普新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南部，范围

包括大连市金州区全部行政区域和普兰店市部分地区，总面积约 2299平方公里。

大连金普新区地理区位优越，战略地位突出，经济基础雄厚。建设大连金普新区，

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引领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发展，带动东北地区振兴

发展，进一步深化与东北亚各国各领域的合作。 

二、大连金普新区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开放动力，激发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增强综合实力，在东北地区率先实现全面振兴和现代化。要提升产业层次，完善

服务功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努力将大连金普新区建设成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

开放合作的战略高地、引领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老工业基地转变发

展方式的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与自主创新的示范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

先行区，为将大连建设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带动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深入推进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三、辽宁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大连金普新区建设的组织领导，明确思路、

落实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创新体制机制。要认真做好



大连金普新区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大连金普新区规划建设必须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等相关专项规

划的要求。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

地制度，统筹土地利用，切实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有效保护

生态环境，抓紧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切实保护和节约水资源。要进一步明确发展

思路，突出发展重点，创新发展方式，执行国家统一财税政策，统筹推进大连金

普新区发展，涉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 

四、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大连金普新区建设发展的支持

和指导，在规划编制、政策实施、项目布局、体制创新、对外开放等方面给予积

极支持，为大连金普新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

有关重大发展政策的落实工作，协调解决大连金普新区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设立并建设好大连金普新区，对于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深

入推进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统一思想、密切配

合、勇于创新、扎实工作，共同推动大连金普新区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大连金普新区是今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第四个新区，也是我国的第 10个国家级新区，之前的 9个新区主要分布我国的

沿海以及西部地区。作为东北三省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新区，不管从国家层

面来讲，还是对于大连来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国家层面来讲，金普

新区的成立与今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高度贴合。重

点体现了规划第四篇所倡导的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在体制上体现了第五篇

中所倡导的体现了国家新型城镇创新规划理念，完善规划程序，推动新型城市

建设。大连金普新区的设立意味着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全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对于大连市来讲， 2013 年普湾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82.4 亿元，增长 9.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外贸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

均超过大连市平均水平。金普新区未来的的区域辐射能力，经济带动能力将会

进一步体现。 


